
上海市室内装饰行业协会 
关于申请入会的规定 

 

一、凡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从事室内装饰产品生产、

经营的企业和室内装饰工程公司及室内装饰设计、科研、技术开发、信息情报、教

育等企事业单位，承认本协会章程，均可自愿申请加入协会。 

二、凡申请入会的单位，必须如实提供以下资料： 

（1）、入会团体申请表（公章、私章）； 

（2）、工商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； 

（3）、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4）、 公司办公场地证明复印件（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合同）； 

（5）、 首次入会费用：人民币 3500 元整。（其中会费 1500 元，证书、铜牌、资

料等服务费 2000 元）； 

三、填写入会申请表。经审查批准后，方可成为正式会员单位。 

四、按章程规定，会员单位必须每年自觉交纳会费 1500 元。 

 

地址：浦东新区浦三路 3058 号长青企业广场 157 室 

      电话/传真：53060510 

入会办理时间：星期一 —— 星期五（上午 9:00——11：30； 

              下午 1：00——4：00）节假日除外 

 

协会账号： 

单位名称：上海市室内装饰行业协会  

开户行：工商银行上海市南滨江支行 

银行账号：1001017609006916845 

上海市室内装饰行业协会 

2024 年 1 月 1 日 


